附件
全国环境信访信息系统使用和管理培训班报名回执

	姓  名
	性  别
	民 族
	单    位
	职务/职称
	联系方式
	备  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请于2016年4月28日12:00前，将报名回执发送至邮箱xfb@mep.gov.cn或传真至（010）6655603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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